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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田間訪談調查統計 
一、雲林縣東勢鄉龍潭村農業概況 

龍潭村是典型的海線偏鄉農村，169戶居民中，目前共有 73戶以務農作為

收入來源，佔全村總戶數 43％。 

主要作物： 

秋冬：蒜頭、洋蔥、落花生 

春夏：水稻、落花生 

全年：甜玉米、蕃薯 

次要作物： 

高麗菜、蘿蔔、甘蔗 

 

目前訪調統計已知：龍潭村仍維持耕作之農地面積共 91.13甲，其中自有

農地 47.49甲，佔比 52.11％、租借農地 43.64甲，佔比 47.88％。近半數

農民需額外租借農地擴大生產規模，以謀取足以維持生計之收入。 

 

二、龍潭村農民主要生產困境 

1.收入少而不穩定 

a.因單打獨鬥、各自為政，必須倚賴流通資本（盤商）將農產品轉賣予

消費者，故無法避免盤剝。 

b.承上，單打獨鬥之原子化小農無力避免產銷失衡造成的敗價滯銷。 

c.承上，原子化小農難有條件提升其抗災損之能力。 

 

2.因農地面積零碎化，機械化受桎梏，生產幾乎全靠體力勞動 

 

據目前調查，龍潭村農民平均耕作面積僅 1.2甲，加上耕作面積往往來

自於多塊農地拼湊而成，故單一田區面積零碎，使用機械耕作之效益有

限，尤其農民們各自經營，機械不可能共買共用。使得農民在使用頻率

低致使性價比低的考量下，不可能購置使用更為省時、省力的農機。 

 

3.必致孤苦勞動，必受勞動傷害 

 

在無法機械化下，農民無法免除重複勞動，粗重工作也不可能由機械替

代，大量依靠人力，時常勞動強度堪比建築業工人。許多老農腰腿肩頸

都有長年累積之勞動傷害，部份農民甚至為此重複開刀治療。 

 



但實際上不只老農，即便是青壯農友都有因勞動負擔過大，身體不堪負

荷生病的經驗，互相介紹「有效」的診所，使他們能迅速恢復生產，成

了農友間日常討論的話題。 

 

趨勢上來看，或因生病，或因年紀漸長不堪負荷，或因家人另有工作，

使得農家能投入田間勞動的人數在持續下降，越來越多農民是獨自在田

間承擔沈重的勞動生產。 

 

4.務農無人繼承，農村青年人口外流 

 

綜合以上因素，必然使得青年從事農業之意願低落。長此以往，必致農

村稀微、農業衰微、危及糧食安全。 

 

三、上述產銷困境源於農民長期原子化狀態之下列癥候： 

●各自經營 

●各自勞動 

●土地零細 

●相互競爭 

 

  



四、龍潭村農民名冊暨耕作面積紀錄：  

路段區域 農民 自有農地（甲） 租借農地（甲） 小計 

忠孝路 黃文英 0.37   0.37 

忠孝路 黃秋桐 1   1 

忠孝路 黃文山 0.9 2 2.9 

忠孝路 黃士珈 1.5   1.5 

忠孝路 許金朝 0.4 1.6 2 

忠孝路 黃柏原 0.36   0.36 

忠孝路 黃志恭 0 0.65 0.65 

忠孝路 黃清祺 0.5   0.5 

忠孝路 黃榮吉 0.77   0.77 

忠孝路 黃龍田 1.2   1.2 

忠孝路 黃鴻瀅 0 0.34 0.34 

忠孝路 黃定峯 0.55   0.55 

忠孝路 黃水明 0.25 0.5 0.75 

忠孝路 曹毓源 0.4   0.4 

仁愛路 林猜 0 0.55 0.55 

仁愛路 陳勝玉 0.5 0.3 0.8 

仁愛路 黃獻堂 0.63   0.63 

仁愛路 黃平遙 0.5 0.25 0.75 

仁愛路 黃秉豐 0.75   0.75 

仁愛路 黃進興 0.9   0.9 

仁愛路 黃進恭 0.85 1.1 1.95 

仁愛路 林道 0.5 1.08 1.58 

仁愛路 丁苜莉 0.21   0.21 

仁愛路 黃俊義 0.9 0.4 1.3 

仁愛路 吳西岩 0.8 1.1 1.9 

仁愛路 王靖閔 0.33 0.83 1.16 

仁愛路 李通 0.6 2.5 3.1 

仁愛路 何鳳滿 0.27 0.31 0.58 

仁愛路 黃福義 0.32   0.32 

仁愛路 黃秀卿 0.85   0.85 

信義路 林開 0.6 2.5 3.1 

信義路 黃琮仁 0.6 1 1.6 

信義路 黃林對 0.45   0.45 

信義路 蔡金榮 1.2 1.7 2.9 

信義路 黃油 0 0.9 0.9 

信義路 蔡商志 0.28   0.28 



和平路（前半） 黃永謨 1   1 

和平路（前半） 丁聰 0.5 1 1.5 

和平路（前半） 莊武恭 1 1 2 

和平路（前半） 黃吳玉 0.7   0.7 

和平路（前半） 林惠美 0.3   0.3 

和平路（前半） 林水田 1.5   1.5 

和平路（前半） 黃烏藤 0.62   0.62 

和平路（前半） 黃陳樹蘭 1.84 1.3 3.14 

和平路（前半） 許添龍 0.5 1.7 2.2 

和平路（前半） 許密 0.8   0.8 

和平路（前半） 黃文通 1   1 

和平路（前半） 林鸞蘭 0.2 2 2.2 

和平路（前半） 黃樹欉 0.6   0.6 

和平路（前半） 黃輝煌 0.6 2.4 3 

和平路（前半） 黃林理 1.8   1.8 

和平路（前半） 黃泰山 0.7   0.7 

和平路（前半） 黃富春 0.73 0.76 1.49 

和平路（前半） 許正雄 0.5 1.3 1.8 

和平路（前半） 黃平和 0.23   0.23 

和平路（前半） 黃合和 0.8   0.8 

和平路（前半） 丁春化 1   1 

和平路（前半） 吳銀得 0.4   0.4 

和平路（後半） 黃國材 1.1 2.1 3.2 

和平路（後半） 黃丁快 0.7   0.7 

和平路（後半） 許美珠 0.8 0.3 1.1 

和平路（後半） 黃明正 0.53 1 1.53 

和平路（後半） 丁綉藤 0.4 1 1.4 

和平路（後半） 黃明直 0.7   0.7 

和平路（後半） 張亨幃 0.4   0.4 

和平路（後半） 林昆池 0 6 6 

和平路（後半） 黃國賢 0.93 0.27 1.2 

和平路（後半） 黃萬來 0.15 1.1 1.25 

和平路（後半） 林昆盛 1.4   1.4 

和平路（後半） 鄭店 0.3 0.8 1.1 

和平路（後半） 黃明掌 0.5   0.5 

和平路（後半） 黃義雄 0.82   0.82 

和平路（後半） 丁秀蘭 1.2   1.2 

 合計 47.49 43.64 91.13 



貳、個別農民訪談紀錄（摘錄） 
 

黃榮吉、黃志恭、黃清祺、林 開、黃琮仁 

覺金玉、陳勝玉、吳西岩、黃進興、黃俊義 

莊武恭、黃國材、丁綉藤、許美珠、黃明直 

丁 聰、黃輝煌、許添龍、黃富春、陳樹蘭 

 

（見附件） 

 

參、田間訪談影像紀錄（摘錄） 
 

 
 



 
 

 

 

 
 



 
 

 

 

 

 

 

 
 



 
 

 

 
 



 
 

 

 

 



 

 
 

 

 



 

 
 

 

 
 

 



 
 

 
 

 

 

 

 



 

 
 

 

 



 

 
 

 

 

 
 



 
 

 

 



肆、訪調結果分析解讀之發現（1）：龍潭村農民丁聰、許

添龍之自發交工案例 
一、丁聰許添龍交工噴藥之單日紀錄 

 

二、丁聰種植一季玉米並與許添龍交工之每日勞動時數／成本紀錄 

 

三、小結：交工能為農民帶來的具體利益 

 

從龍潭村農民丁聰、許添龍兩人互助交工之單日紀錄與一季紀錄，驗證省

下巨量的勞動時間與勞動成本：以單日紀錄來看，交工互助噴藥，將原本

要三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縮短至三小時；以一季紀錄來看，因為交工互

助，省下１７４２０元。 

 

省下的成本即多賺的錢，在「盤商掌控收購價」、「農民必然經常面臨售

價低廉甚至賠本」之現狀下，交工能效果顯著地使農民更加「輕可」（減

少勞動傷害）、「多賺錢」。當各原子化小農重新體認「共利始能自

利」，交工團成員不斷穩步擴大，「共利」與「自利」亦將更加相互交

融、成為農民勞動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 

 

以下，繼續補充說明原子化小農必然遭遇之九類困境／矛盾，以及「農民

交工」為何有助於初步緩解這些矛盾： 

 

一、勞動力短缺之矛盾 

原子化小農由於各自耕作經營，因此在決定作物、選擇農法、安排田

間勞動內容與作息等各方面，必然處於各自為政之狀態，勢必將自身

的勞動時間優先投入於自己耕作的農地。也因此，隨著農村人口外流

與高齡化，當越來越多小農雖仍維持務農，但身體逐漸無法負荷田間

勞動，必然產生雇人從事田間勞動之龐大需求，亦即購買他人之勞動

力以滿足自身之需求，也就必然面臨「在地勞動力短缺而雇不到人」

之矛盾。 

 

組織農民建立穩定相互交工之團隊，即可確保農民在面臨人力需求

時，能夠立即找到穩定的人力來源，初步打破「各自安排勞動時間與

內容→有錢也僱不到工」之困境，同時也能按照不同的田間勞動項目

逐一討論決定交工規則、據此安排時間與人力，初步變革原子化小農

各自耕種、各自設法的困境。 

 

二、雇工勞動導致成本上漲 

由於處於生產原子化狀態，加以農地面積零碎化，難以發揮機械化耕

作之效益，因此小農面對各種田間勞動，基本上只有「獨力承擔」與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pAMV7M1PS76TAEhhDhVnkQ4FGhpjffVw3LDWAw7164/edit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417Z_lJYs0Xnk9teEzkK80ykhY8HJMvh/edit#gid=141960012


「雇工」兩種選擇，致使「勞動力成本」成為成本結構中佔比最高的

項目。再加上種植過程中，為了維護或增加農作物的商品價格，所採

用的手段（例如農藥、肥料、架網等）也都必須通過購買商品來實

現，以致於生產成本必然居高不下。 

 

同時，當原子化小農選擇雇工從事田間勞動後，仍須為各種行政事務

（例如：向諸位受雇者約定時間、當人力出現缺口時需耗時費力尋求

可僱用之人力）與勞動品質等問題耗費心神。通過交工團互助勞動，

即消除了小農僱工所產生之工資成本，同時降低「聯絡工人安排時

間」之行政成本與心神耗費、重重壓力。 

 

組織交工團，除了確保穩定且能滿足田間勞動需求的人力來源、扭轉

「孤苦勞動」困境，同時也大幅降低甚至消除了因雇工而產生的貨幣

成本、時間心力成本。 

 

三、雇工勞動之勞動品質不穩定 

因農民長期處於原子化狀態，「各自經營、自負盈虧」，每位原子化

小農的種植規劃不一、勞動方法不一、盈虧經驗不一，必然讓農民以

個人經驗為基礎，形塑出各自認為最能夠賺錢的種植方式與勞動習

慣。也因此，當農民雇用其他原子化農民、甚至雇用外縣市農民或移

工從事勞動，原本各異的諸般勞動習慣必導致勞動品質不穩定。 

 

通過交工團之互助勞動，必使原子化小農為提高勞動效率、縮短勞動

時間而開始針對勞動內容乃至於勞動方式交換意見、交流經驗並通過

合作嘗試來找出最有效率之勞動方式。有穩定發展交工關係，始能經

過長期且持續之意見交流討論與經驗累積後，形成勞動品質穩定的勞

動團隊。 

 

四、「田間勞動＝孤苦勞動」之困境 

由於長期處於「各自為政、自負盈虧」之原子化狀態，小農往往深陷

人力短缺之困境經常雇用勞動力又將使生產成本提高而減少獲利，因

此小農普遍須以一人一家之力承擔大量的田間勞動，導致小農普遍面

臨「田間勞動＝孤苦勞動」之困境，且「孤」與「苦」之主客觀感受

亦必彼此交織、相互強化。 

 

組織交工團，即可通過互助勞動，使小農能在「有伴」的情況下共同

完成田間勞動，除了提高勞動效率，也能擺脫「田間勞動＝孤苦勞

動」之困境與主觀感受，不再感到無力無助，使農民不再以負面情緒

與態度看待並從事田間勞動。 

 

五、原子化小農因孤苦勞動必致勞動傷害 



由於原子化狀態下的小農必須獨力承擔田間勞動，再加上原子化小農

無財力購買農機，因此大量且重複的田間勞動在主客觀上皆成為「孤

苦勞動」，必使勞動效率與士氣皆低落、導致勞動時間長、充滿疲累

感且極易造成勞動傷害。 

 

組織交工團，能使農民通過共同勞動而提高勞動效率、縮短勞動時

間，且田間勞動時彼此相互陪伴協力，個別農民在從事田間勞動時的

疲累感將大幅減輕，同時也將因為勞動時間降低而大幅降低勞動傷害

之發生。 

 

六、資材、農機之採購成本難以降低 

由於農民長期處於原子化狀態，必然按照各自的作物、種植規劃、勞

動習慣來各自採購自己需要的農業資材。也正因如此，原子化小農不

僅毫無向資材商議價之權力，一旦資材發生價格波動，原子化小農也

只能被動接受漲價。同樣地，許多農業機械雖能減輕勞動負擔，但價

格高達數百萬元，原子化小農除非願意背負鉅額貸款，否則只能花錢

委託代耕業者駕駛農機從事工作，仍然無法降低生產成本。 

 

組織交工團並經過長期交工、建立高效率的共同勞動方式後，農民之

間將形成進一步的相依互存關係、隨共同勞動而構築信任關係，因此

可成為共同採購農資材、甚至共同購買／共用農機之基礎，解決普遍

原子化小農買不起農機（造成工作效率低、勞動傷害等）之問題，也

通過共同採購資材以稍稍降低受囚於商品化之程度。 

 

七、面對盤商毫無議價權力 

由於處於原子化狀態的農民必須在保鮮期限內將作物盡早賣出，再加

上絕大多數小農不具備「直接將作物賣給消費者」之條件，因此必須

將作物售予盤商方能換取收入，同時又因為原子化小農的耕作面積日

益零碎化，因此面對盤商，原子化小農只能各自受制於盤商，幾無議

價權力可言。 

 

通過組織交工團長期交工，由於經常針對田間勞動進行民主討論、凝

聚共識，原子化小農間的關係逐漸趨於緊密互助，故參與交工之農民

越多，就越能夠奪回與盤商（產地集貨商）聯合議價之部份權力，包

含奪回部份契作條件的決定權。集體協商能奪回一部分權力的可能性

與協議空間必大於「單槍匹馬」、「單打獨鬥」的原子化小農。 

 

當交工參與者越眾，議價的能力與條件就越多，能夠奪回的權力就越

大。 

 

八、缺乏技術交流與學習之管道 



由於農民處於「各自為政、各負盈虧」的原子化狀態，經常必須購買

其他農民之勞動力以滿足生產勞動所需，又必須通過販售農作物商品

賺取生計，因此必致農民之間充滿相互評價、攀比、較勁之競爭意

識，使得農民普遍將自身之耕作方法與勞動經驗視為私產，故彼此鮮

有技術交流，甚至競爭意識而交惡。通過交工之經常性民主討論、凝

聚共識，能使交工農民以「共同降低勞動負擔、時間成本」為目標，

將技術交流日常化、逐漸共享技術經驗，而致趨同，為組織農業生產

合作社之共同經營奠基。 

 

九、生活與生計缺乏互助、日益深陷商品化及原子化之兩化生活 

因農民長期處於原子化狀態，加上日常生活與農業生產所面臨之需求

皆通過各自購買商品來予以滿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之互助頻率日益

降低。 

 

因發展交工關係越趨緊密，除了生產關係初步變革，也利於開始發展

生活互助，減低日常生活商品化和原子化，當生活層面受兩化影響程

度逐漸降低，農民逐漸被組織起來，也會回過頭來促進農民發展交

工，使交工人數更加擴大、平時交流互動越趨頻繁、發展民主討論常

態化。 

舉例：共餐、共乘、生活自理之共同購買使用、一起運動保健、……

等。 

 

 

伍、訪調結果分析解讀之發現（2）：於籌組合作社之前置

階段，有必要先推行交工 
 

雖然本計畫的長遠目標是發展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讓農民能夠避免盤剝、共

尋理想通路、互利共生，但根據此前所作的訪調分析為基礎，我們認為必須先

面對的是農民之間因為人際疏離（原子化）所致之難以真誠交流合作，以及，

在面對消費市場的競爭關係（商品化）時，對彼此猜忌乃至衝突橫生的現狀。

因此，我們認為目前首要的是變革農民之間的關係：從人際疏離轉為緊密交

流、以合作取代競爭。也因此，於籌組合作社之前置階段，有必要先推行交

工。我們認為交工至少有以下九大好處： 

  

（一）確保人力需求得到滿足：伴隨農村人口老化、農業缺少生力軍，加上大

家的農忙期經常卡在一起，所以雇不到工也是常態，若是能發展交工，

且參與交工的人數夠多，就能集體協調勞動時間，有效率進行勞動力的

整合與盤點。 

  



（二）讓田間勞動不再是孤苦勞動：由於生產原子化，農民通常須以一人一家

之力獨自承擔大量的田間勞動工作，所以在田間勞動的「孤」與「苦」

之主客觀感受必彼此交織、相互強化，若能透過交工以達成互助勞動，

便能提升勞動效率且不感孤苦。 

  

（三）降低甚至免除雇工所衍生之成本：勞動力成本向來位居農業生產成本結

構中佔比最高的項目，在務農所得已經有限的情況下，雇工支出也變相

成為農民生計與經濟壓力，況且，為了補足勞動力缺口所需耗費的心

神，也應當被視為精神成本支出，若能實現社區內的交工，各方面成本

即能銳減。 

  

（四）建立勞動品質穩定之勞動團隊：農民平時對於自己的田間管理通常是依

照慣性而各行其是，不免會有勞動效率低落的問題，若能透過交工來針

對勞動內容乃至勞動方式相互交換意見、交流意見並通過合作來嘗試找

出最有效率的勞動模式，就能建立勞動品質穩定之勞動團隊。 

  

（五）提高勞動效率、減少勞動時間、減輕疲勞感與勞動傷害：以交工取代獨

力、獨勞，不只可以提高勞動效率、減少勞動時間，獨力所致之心理疲

憊感、獨勞所致之勞動傷害（佝僂、腰椎損傷等等），也可獲得相當程

度的解決。 

  

（六）可朝向共同購買資材、乃至農機合購共用：經過長期交工，建立高效率

的共同勞動方式後，農民便能感受到彼此相依互存的關係，便可成為共

購農業資材節省成本的基礎，甚至可以共購農機，以增進工作效率、減

輕勞動傷害。 

  

（七）解決生產技術方面的矛盾：透過交工之民主凝聚，使農業技術交流日常

化、實現技術經驗共享，而致趨同，也為日後組織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

之共同經營奠基。 

  

（八）通過農民間民主凝聚奪回部分議價權：由於多數農民的主要銷售通路是

交付給盤商，當農民獨自面對盤商時，經常是任人宰割，因為農產品的

保鮮期有限，個別農民在沒有倉儲條件時，往往就會更急於脫手，於是

便形成了在與盤商議價時的劣勢，若是透過交工進行民主凝聚，就能集

體向盤商聯合議價，也包含取得契作條件的商議權，提高農民經濟收入

的增長。 

  

（九）有利於開始發展生活互助，降低商品化與原子化之束縛：農民不只在生

產方面有互助合作的需求，在生活方面其實也有互助的需求，但因為原

子化與商品化的束縛，使得生產與生活都無法實現互助關係，若能透過



交工能使彼此關係漸趨緊密，則在農業生產與生活互助方面都能有大大

的推進效果。 

  

以上九點，便是我們主張在籌組合作社之前置階段，必須先推動交工之立論基

礎。組織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只是要為農民帶來更多經濟收益，更重要的

是為實現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打造一個相依互存、人人共好的社區，那麼，

農業生產合作社就不僅僅是一個村民共有的經濟事業體，更是為了開創社區更

有民主發展前景的前哨站！ 

 

 

 

陸、附件：龍潭村農民訪談紀錄 
 


